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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兴宁市 2020 年度重点项目支出绩效评价 
情况汇总报告 

 

为贯彻落实《中共广东省委 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全面实施预

算绩效管理的若干意见》（粤发〔2019〕5 号）文件精神，检验

我市本级财政资金项目支出的使用绩效，根据《广东省预算绩效

管理委托第三方实施工作规程》（粤财绩〔2016〕4 号）等有关

规定，我局采取定点采购的方式，委托中审华会计师事务所（特

殊普通合伙）广州分所对“四好农村路建设”“一村一品、一镇

一业”等 10 个兴宁市重点项目支出资金 21924.43 万元的实施情

况进行绩效评价，以进一步提高财政支出的管理水平。 

一、评价结论 

绩效评价从投入、过程、产出和效益四个方面设置评价指标

体系，采取百分制的计分方式，绩效评价结果设置为 5个等级，

分别是：优（≥90 分）、良（80≤X<90）、中（70≤X<80）、低

（60≤X<70）、差（<60分）。综合现场评价情况和审核分析相

关自评材料，中审华会计事务所最终评定，这次兴宁市 2019 年重

点项目支出的整体绩效评分为 86.26 分，绩效表现为“良”，10

个项目评价得分情况如下表： 

项目绩效评价情况总表 

单位 项 目 
得分 

评价因素及权重 

绩效

表现 
投入 过程 产出 效益 

100 20 20 30 30 

卫健局 
2019年省级医疗卫生健康事业

发展专项资金 
88.20 18.3 15.5 22 26.5 良 

农业农村局 一村一品、一镇一业 85.15 18.3 18.4 26.85 26.5 良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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农业农村局 兴宁市农村“厕所革命”项目 85.45 18.3 16.8 27.5 26.5 良 

交通运输局 四好农村路建设 89.10 17.1 17.5 26 26.5 良 

公路管理站 
县乡村道路养护工程及危桥、标

志牌设置、安保工程建设等项目 
87.10 17.1 15.5 25 25 良 

自然资源局 南粤古驿道建设 82.30 17.8 16 25 26.5 良 

住建局 
新陂叶塘“两镇五村”乡村振兴

连片示范点建设 
90.05 17.8 17 26.5 26.9 优 

政法委 村居综治视联网建设费 87.30 17.5 15.45 26.75 25.75 良 

政数局 
村（社区）公共服务中心（站）

建设运行费 
82.60 17.8 14.75 26.9 25.7 良 

水务局 中小河流治理 85.30 16.8 17 29.5 24 良 

平均分 86.26 17.68 16.39 26.2 25.99 良 

 

二、主要绩效 

（一）2019 年省级医疗卫生健康事业发展专项资金（兴宁市

第三人民医院升级建设项目、妇幼保健院升级项目）加强了兴宁

市医疗基础设施建设，满足了诊疗需求，从硬件条件上提高了医

疗技术能力，缓解了区域内医疗能力不足的局面，促进群众看病

难、看病贵问题的解决，为兴宁市及周边地区的人民提供良好的

就医环境。 

（二）“一村一品、一镇一业”项目的实施，带动了当地的

经济发展，给当地的农民提高了收入，带动了当地了贫困户完成

脱贫，形成了一批主导产业突出，区域特色优势明显，市场前景

较好，组织化程度较高，农民增收效果显著的专业村，促进地方

特色产业由资源变产品、产品变商品、商品变名品，带动产品开

发、产业发展，富裕一方农民，振兴一方经济。如打造了丝苗米、

肉鸽、茶叶等特色产业，建设了专业镇村，带动“陈小鸽”、“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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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客”、“嘉齐昌”等经营主体做大做强。实施“一村一品、一

镇一业”项目，推广了一批绿色生态技术，提高了产品的知名度

和影响力，进而对乡村振兴产生了重要影响。 

（三）兴宁市农村“厕所革命”项目的实施，增强了群众卫

生意识，提高了群众健康水平，极大改善了农村人居环境。同时

鼓励各地探索粪污肥料化、污水达标排放等经济实用技术模式，

推行污水无动力处理、沼气发酵、堆肥和有机肥生产等方式，解

决了粪污排放和利用问题，促进了农村经济发展，产生了良好的

社会经济与生态（环境）效益。 

（四）“四好农村路”建设项目基本完成兴宁市 2019年“四

好农村路”建设各项指标任务，极大改善了兴宁市农村公路的通

行能力，促进了公路沿线地区经济发展，有力消除了农村公路安

全隐患，使人民群众出行更加便捷和安全，区域间社会交往更加

顺畅，有效解决了农村群众出行难问题，促进了公路沿线地区经

济发展,在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、促进乡村振兴发展等方面发

挥了重要的作用。同时，项目的实施有效地改善农村公路晴天扬

尘、雨天带泥现象，美化了道路通行环境。一定程度维护了生态

平衡和生态系统的良性循环，有利于农业自然资源的合理开发、

利用和保护，促进农业和农村经济持续、稳定发展。 

（五）县乡村道路养护工程及危桥、标志牌设置、安保工程建

设等项目的实施，改善了农村公路通行能力，消除了道路安全隐

患，使人民群众出行更加便捷和安全，区域间社会交往更加顺畅，

一定程度维护了生态平衡和生态系统的良性循环，同时有利于农

业自然资源的合理开发、利用和保护，促进了农业和农村经济持

续、稳定发展，取得了较好的社会、经济和生态环境效益，对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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宁市县域经济的壮大发展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等有着重大而深

远的意义和影响。 

（六）南粤古驿道建设项目巩固了兴宁古驿道保护利用的成

效，充分挖掘沿线历史资源和红色基因，加强落实红色遗产的保

护利用，进一步丰富了兴宁古驿道游览体验，为本地居民和游客

提供优质的生态产品，带动了乡村旅游发展。同时，项目对原生

生态植被进行复原，建立垃圾收运处理运营体系，建设了 5 个美

丽乡村，建成全长约 1.3 公里绿道，古驿道沿线地区的人居环境

得到提升，生态环境得以有效保护。 

（七）新陂叶塘“两镇五村”乡村振兴连片示范点建设项目围

绕生态振兴、文化振兴、产业振兴、人才振兴、组织振兴五大振

兴理念，整合了多方面资源，打造集红色文化教育、客家文化传

承、人才与技能培训、生态休闲旅游、体育运动健身等功能于一

体的乡村振兴连片示范区域，彰显了乡村人文、产业特色，同时

提高了村民的生态环境保护意识，加强了农村环境的治理，促进

了周边绿色农业生产方式和农业生态产品的推广，打造了生态美

丽宜居乡村，真正体现了乡村振兴发展的理念。 

（八）村居综治视联网建设项目，通过将综治视联网覆盖到

495 个村（居）委会，提供数据专线服务和视频会议终端设备服

务，实现了依托综治视联网横向上可与各成员单位进行互联互通、

共享应用，纵向上可与中央、广东省综治视联网对接，最终实现

中央、省、市、街镇、村的互联互通和视频监控资源调度、综合

应用，将在平安建设中发挥重要作用。 

（九）村（社区）公共服务中心（站）运行费项目实施保障

了村（社区）公共服务中心（站）的运行，提高了基层服务能力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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促进了村（社区）经济发展，有较好的社会经济效益。 

（十）中小河流治理项目设立“河长制”管理，设置河道界

桩，落实管护经费；水利设施均能够良性运行，提高了河道防灾

减灾能力。项目的实施，对兴宁市的山区中小河流环境、水文质

量等得到较大的改善，对政治和社会安全、社会文化及教育、提

升乡村形象、改善居民生活质量产生积极影响。 

三、存在问题 

（一）共性问题 

经第三方机构现场评价，大部分项目立项方面存在不足，未设

置明确的项目预期效果性指标，不利于项目支出绩效的准确评估

并直接影响项目实施情况与结果；项目资金的未设专账核算，会

计核算不够规范，影响准确核查和确认项目资金的收入支出情况，

不利于监管。 

（二）个性问题 

1.“四好农村路”建设项目存在工程少部分未完成验收，尚

有 128.988 万元资金未拨付，待验收合格后拨付；工程竣工验收

报告内容填写不规范，如“畅返不畅”路段整治工程的竣工验收

报告均未填写竣工日期，自然村公路路面硬化、砂土路和等外路

改造好后，存在管护责任未落实现象。 

2.“一村一品，一镇一业”项目实施的经验不足，项目监督

管理有待加强，存在重复采购、投资决策错误、产权转移、工程

程序监管不足、未按申报范围使用、对公益性、基础性、服务性

项目倾斜不足的现象；各项目实施主体基础条件存在差距，且财

政资金投入不足、农村劳动力缺乏，使得农产品科技含量不高、

组织松散产业规模小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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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古驿道建设项目未及时编制工程竣工图，未及时提交工程

结算书，导致项目未完成验收，资金支出率低，项目完成质量尚

待验收确定，严重影响了项目支出绩效。 

4.兴宁市农村“厕所革命”项目实施程序的规范性有待加强。

项目实施的管理责任也存在短板，部分农村公厕建设完成并投入

使用后并未进行有效的后续管理。如未设立指示牌、冲便装置及

相连的水管已损坏拆除、无废纸容器、无供水等。个别项目的工

程质量存在较明显的缺陷。 

5.县乡村道路养护工程及危桥、标志牌设置、安保工程建设

等项目在 2019年度公路养护检查情况通报中存在问题为：一是部

分路段路面保洁工作不够及时、全面；二是水沟上下损坏没有及

时修复，构造物及桥涵构部件损坏没有及时修复；三是部分路段

公里桩、百米桩、标志牌、道口桩等沿线附属设施维护工作不到

位，存在埋设位置不当、埋设不牢、缺失未补等现象。但日常养

护检查通报中未见有对存在问题的整改要求，市地方公路管理站

亦未提供针对检查通报中列示的问题整改情况与结果，项目的监

督管理有待加强，以确保公共财政资金使用的绩效。 

6.新陂叶塘“两镇五村”乡村振兴连片示范点建设项目工程

材料存在不合格情形，项目工程质量存在瑕疵。现场核查中发现：

乡村驿站亭墙用砖块个别使用了断砖，说明存在工程材料不合格

情形；乡村驿站亭墙立面因工期较赶且遇上雨季，出现多处明显

裂缝，说明工程质量存在瑕疵。项目建设完成的后续维护管理未

落实，对项目的可持续性带来不利影响。 

7.中小河流治理项目在进度控制与管理方面存在不足，有三

个工程的实际施工期，与计划对比，均有不同程度的逾期，导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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结算付款顺延，影响了涉农资金的使用绩效。同时发现，项目重

建设，轻管护。从抽样河段的现场检查，永和水长新段多处河床

淤积，河道淤泥与繁茂植物影响了泄洪能力。河道护坡有被自来

水、道路等施工破坏的痕迹，有的还被村民种上了蔬菜；信东河

新南段多处河道中，可见到较多的生活垃圾。有的村民还在连锁

式植草砖的孔洞中种玉米，直接破坏了砖下面的土工布。因此清

淤疏浚、护坡护岸等管理维护工作有待提高。 

四、相关建议 

为了提高财政资金使用的合规性和高效性，进一步完善财政

资金使用制度规范，为后续同类资金安排提供参考，结合本市实

际，提出如下建议： 

（一）加强专项资金绩效管理，确保绩效目标有效实现。 

一是项目主管单位在事先科学谋划，提前做好项目的研究认

证、组织入库工作，认真编制实施方案时，要重视并做好项目绩

效目标设置工作，在申报环节科学设置绩效目标，为项目实施提

供目标导向，也为项目实施过程的监管以及完成后的总结考核评

估提供可靠依据。 

二是推进预算绩效运行跟踪监控工作。项目主管单位要进一

步加强绩效监控制度的执行力度，加强对项目实施过程的跟踪管

理，发现项目进度滞后、工程质量缺陷等绩效运行与预期绩效目

标发生偏离的情形，及时分析原因并采取措施完善项目管理，确

保项目支出绩效的有效实现。 

三是加强绩效评价工作。项目主管单位要认真落实绩效评价

的有关规定，严格按照有关专项资金管理办法规定做好绩效自评，

配合好财政部门组织的绩效评价工作。通过绩效评价工作，正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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认识项目实施与管理过程中存在的不足，确保公共财政资金支出

绩效的目标达成。 

（二）落实专项资金项目管理的主体责任和管理制度，确保

监督管理有效到位。 

一是要求业务主管部门和用款单位及时跟进项目实施的进

度，加强监管力度，确保监督检查工作落实到位。在项目实施过

程中，层层分解、落实各项预算任务，确保项目按计划时间、计

划进度完成绩效目标。项目主管部门应结合实际制定管理制度，

加强行政监管，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和管理制度落实管理责任。可

开展社会监督，动员社会力量组织参与各项目的监督管理。 

二是要求用款单位严格按照专项资金使用管理办法及审批下

达的内容使用资金，加强资金管理，确保专项资金用到实处。项

目主管部门应督促用款单位按进度计划如期实施完成项目，提高

预算执行效率，项目完成后及时组织考核验收，对于进度滞后、

资金使用效率低的项目，督促用款单位加快实施。 

（三）规范和优化资金的执行和支出。 

一是规范和细化会计核算，设立明细科目核算项目资金的收

支情况，提高项目支出的规范性。 

二是项目主管部门应按时拨付项目资金，完善和规范项目验

收程序，明确验收时限，相关部门均不应拖延相关款项的支付。 

三是规范项目资金支出程序，项目资金支出以支出审批表

（单）为载体，不宜仅在发票背面进行支出审批。 

根据《梅州市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实施办法》梅市财评〔2015〕

9 号有关规定，对于中审华会计师事务所评价工作组在评价过程

中发现的问题，我局已要求项目主管单位负责督促涉及单位即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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即改，不能立即整改的，制定整改计划，明确整改措施，限期整

改到位。通过本次绩效评价，我局将进一步提高财政资源配置效

率和使用效益，提高预算管理水平和政策实施效果，实现“花钱

必问效、无效必问责”，推进预算绩效管理制度化、规范化、标

准化、信息化。 

 

 

兴宁市财政局 

2021 年 6月 1 日 

 


